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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佈

有關向本公司之合營企業
出售附屬公司之須予披露的交易

茲提述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公
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向本公司之合營企業出售附屬公司，其構成本公司須予
披露的交易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義。

本公司謹此補充，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並經參考深圳
控股（定義見下文）之二零一八年年報及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
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最近期刊載記錄，天安數碼城由
本公司及深業泰然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）分別直接擁
有50%及50%股權，而深業泰然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則由深圳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深
圳控股」）實益擁有75.05%股權。深圳控股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其
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604），由深業集團有限公司透過於其全資附
屬公司的權益實益擁有約63.66%股權。

承董事會命
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勞景祐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宋增彬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李成偉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、馬申先生
（副總裁）、勞景祐先生及杜燦生先生，非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（主席）及鄭慕智博士，以及獨立
非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、金惠志先生、魏華生先生及楊麗琛女士組成。


